
附件1

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一、市局部署抽查计划内容

序号 计划名称 任务名称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抽查方式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

数量
抽查时间 抽查要求 责任处室

1

2023年度
郑州市市
场主体不
定向抽查
计划

2023年郑
州市市场
主体不定
向抽查任

务

登记事项
检查

营业执照（登记证）
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

社

现场检查

整体比例
控制在
3%，其中
信用等级
为A抽取不
低于1%、B
抽取不低
于3%、C抽
取不低于
5%、D抽取
不低于10%

7-12月

由市局计划
覆盖，名单
统一抽取，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组
织实施

信用监管处

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经营（驻在）期限的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经营（业务）范围中
无需审批的经营（业
务）项目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住所（经营场所）或
驻在场所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企业

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
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
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1

2023年度
郑州市市
场主体不
定向抽查
计划

2023年郑
州市市场
主体不定
向抽查任

务

公示信息
检查

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企业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网络
检查、专
业机构核

查

整体比例
控制在
3%，其
中：信用
等级为A抽
取不低于
1%、B抽取
不低于3%
、C抽取不
低于5%、D
抽取不低
于10%

7-12月

由市局计划
覆盖，名单
统一抽取，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组
织实施

信用监管处

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野生动物
市场交易
行为检查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
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
服务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企业、个体
工商户

现场检查

7-12月
网络交易监

管处

拍卖人开展
拍卖活动经
营行为的检

查

拍卖人开展拍卖活动经
营行为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企业、个体
工商户

书面检查
、实地检
查、网络
检查等

文物经营者
从事文物经
营行为的检

查

文物经营者从事文物经
营行为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企业、个体
工商户

书面检查
、实地检
查、网络
检查等

广告行为
的检查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布者建立、健全广告
业务的承接登记、审
核、档案管理制度情
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
社

现场检查 7-12月 广告监管处

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
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
准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1

2023年度
郑州市市
场主体不
定向抽查
计划

2023年郑
州市市场
主体不定
向抽查任

务

商标使用
行为的检

查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
查；集体商标、证明
商标（含地理标志）
使用行为的检查；商
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
民专业合作
社

现场检查

整体比例
控制在
3%，其
中：信用
等级为A抽
取不低于
1%、B抽取
不低于3%
、C抽取不
低于5%、D
抽取不低
于10%

7-12月

由市局计划
覆盖，名单
统一抽取，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组
织实施

知识产权保
护处

专利真实性
监督检查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
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
检查；产品专利宣传真
实性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现场检查

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专用
标志使用行
为的检查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
标志使用行为是否合法
合规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现场检查

2

2023年度
商标代理
机构代理
行为抽查
计划

2023年度
商标代理
机构代理
行为抽查
任务

商标代理
行为的检

查

商标代理机构代理行
为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经市场监管
部门登记从
事商标代理
业务的服务
机构（所）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

5% 5-11月

由市局计划
覆盖、名单
统一抽取，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组
织实施

知识产权促
进处



3
2023年标
准声明抽
查计划

2023年企
业标准自
我声明监
督检查

市场类标
准监督检

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全市范围内
2022年1月1
日-12月31
日在企业标
准信息公共
服务平台上
自我声明公
开的现行有
效的企业标
准

网络检查
、专业机
构审查

不低于5% 5-11月

由市局统一
组织实施，
开发区、区
县（市）市
场监管局负
责结果处理

标准化处

2023年团
体标准自
我声明监
督检查

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全市范围内
2022年1月1
日-12月31
日在全国团
体标准信息
平台上自我
声明公开的
现行有效的
团体标准

网络检查
、专业机
构审查

不低于5% 5-11月

由市局统一
组织实施，
开发区、区
县（市）市
场监管局负
责结果处理

4

2023年对
农贸市场
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
行为的抽
查计划

2023年对
农贸市场
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
行为的抽
查任务

野生动物
市场交易
行为检查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
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
服务的检查；对销售
非法渔获物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农贸市场、
集贸市场、
批发市场、
花鸟市场等
重点市场

现场检查 不低于5% 5-11月

由市局计划
覆盖、名单
统一抽取，
市、县级市
场监管局组

织实施

网络交易监
管处



5
2023年教
育收费抽
查计划

2023年教
育收费抽
查任务

价格违法
行为

价格违法行为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市管学校 现场检查 不低于10% 5-11月

市局和开发
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施

价格监督检
查处

6

2023年全
市重点工
业产品质
量监督抽
查计划

2023年重
点工业产
品质量监
督抽查任

务

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

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监
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企业
现场抽样
产品检测

对本区域重
点行业重点
产品抽样比

例10%

全年

市局和开发
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施

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

处

7

2023年食
品相关产
品质量安
全监督检
查计划

2023年获
证食品相
关产品生
产条件现
场检查任

务

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食品相关产
品获证企业

现场检查
按照获证企
业总数的
20%检查

全年

市局和开发
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
施，区、县
局对本地获
证企业检查
比例不低于
98%



8

2023年工
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
产品生产
企业检查
计划

2023年工
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
产品获证
生产企业
现场检查

任务

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
证产品生
产企业检

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产
品获证生产
企业

现场检查
按照获证企
业总数的
20%检查

全年

市局和开发
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
施，区、县
局对本地获
证企业检查
比例不低于
98%

产品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

处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获证企业资格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产
品获证生产
企业

现场检查
按照获证企
业总数的
20%检查

全年

市局和开发
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
施，区、县
局对本地获
证企业检查
比例不低于
98%

9

2023年食
品安全抽
检监测计

划

2023年食
品安全抽
检监测任

务

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重点检查

事项
不定向

市场在售食
品

抽样检验

根据本级下
达的抽检计

划执行
全年

市局和开发
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施

食品安全抽
检监测处

10

2023年度
食品生产
监督检查
计划

2023年度
食品生产
监督检查
任务

食品生产监
督检查

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获证食品生
产企业

现场检查

市级≥7%，
县 （ 市 、
区）局两年
完成一次全
覆盖

全年

市局和开发
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施

食品生产安
全监督管理

处



11

2023年度
对重点领
域资质认
定检验检
测机构持
续保持资
质认定的
基本条件
和能力的
抽查计划

2023年度
对重点领
域资质认
定检验检
测机构持
续保持资
质认定的
基本条件
和能力的
抽查任务

检验检测
机构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重点领域资
质认定检验
检测机构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

不低于5% 7-11月

市局和开发
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施

检验检测监
督管理处

12
2023年度
特种设备
抽查计划

2023年度
特种设备
证后监督
检查任务

特种设备
证后监督

检查

特种设备生产、充装
行为是否符合规定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企业、组织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

不低于25% 1-12月

市局下达计
划，名单统
一抽取。市
级市场监管
部门组织实
施证后监督
检查；县级
市场监管部
门组织实施
常规监督检
查和重点单
位检查。

特种承压
（机电）设
备安全监察

处
2023年度
特种设备
常规监督
检查和重
点单位检
查任务

特种设备
常规监督
检查和重
点单位检

查

特种设备安全状况是
否符合规定；生产、
充装行为是否符合规
定。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企业、组织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

特种设备常
规监督检查
不低于5%，
重点单位检
查不低于

50%

1-12月

13

2023年度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计划

2023年度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任务

食品经营
许可情况
的检查

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餐饮食品监
管处

食品经营许可情况的
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13

2023年度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计划

2023年度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任务

原料控制
（含食品
添加剂）
情况的检

查

原料控制（含食品添
加剂）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餐饮食品监
管处

原料控制（含食品添
加剂）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加工制作
过程的检

查

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加工制作过程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供餐、用
餐与配送
情况的检

查

供餐、用餐与配送情
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供餐、用餐与配送情
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13

2023年度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计划

2023年度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任务

餐饮具清
洗消毒情
况的检查

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
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餐饮食品监
管处餐饮具清洗消毒情况

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场所和设
施清洁维
护情况的

检查

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
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场所和设施清洁维护
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
管理情况
的检查

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食品安全管理情况的
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13

2023年度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计划

2023年度
餐饮服务
监督检查

任务

人员管理
情况的检

查

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餐饮食品监
管处

人员管理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网络餐饮
服务情况
的检查

网络餐饮服务情况的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餐饮服务提
供者

现场检查

按省局计划，市级全年抽查餐饮单
位不少于120家

网络餐饮服务情况的
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学校、托幼
机构、养老
机构等食堂

现场检查

14
2023年度
直销行为
检查计划

2023年直
销行为检
查任务

直销行为
检查

重大变更、直销员报
酬支付、信息报备和
披露、服务网点的设
立、产品摆放及标价
退换货制度的情况检
查

一般检査
事项

不定向
直销企业分
支机构

现场检查
由省局计划覆盖，按照上级工作部

署执行
反不正当竞

争处



15
2023年计
量抽查计

划

2023年法
定计量检
定机构专
项监督检
查

计量监督
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
项监督检查

一般检査
事项

定向
法定（含授
权）计量技
术机构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

县（市）级
法定计量检
定机构、市
县两级专项
计量授权机
构按30%随
机确定

6—12月

市局和各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
施，县局对
辖区内专项
授权机构全
覆盖检查

计量处

2023年计
量器具生
产企业专
项监督检
查

型式批准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郑州市计量
器具生产企
业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

郑州市计量
器具生产企
业按不低于
20%随机确

定

6—12月

市局和各开
发区、区县
（市）局各
自制定计划
并组织实
施，区、县
局对本地获
证企业全覆

盖检查

2023年度
定量包装
商品净含
量计量专
项监督检
查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计量专项监督抽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企业 抽样检测
由省局计划覆盖，按照上级工作部

署执行

2023年度
加油机计
量专项监
督检查

加油机计量专项监督
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企业 现场检查
由省局计划覆盖，按照上级工作部

署执行



二、各开发区、区县（市）局部署抽查计划内容

序号 计划名称 任务名称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抽查方式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

数量
抽查时间 抽查要求 责任处室

1

2023年度
对住所承
诺履行信
用义务的
抽查计划

2023年度
对住所承
诺履行信
用义务的
抽查任务

住所（经
营场所）
或驻在场
所的检查

住所（经营场所）或驻
在场所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通过企业智
能审批系统
2023年度新
设立的企业

现场检查
、书面检
查、网络

检查

不低于3% 7-11月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信用监管处

2

2023年度
电子商务
经营行为
抽查计划

2023年度
电子商务
经营行为
抽查任务

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履
行主体责任

的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履
行主体责任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

书面检查
、实地检
查、网络
检查等

不低于5% 7-11月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网络交易监
管处

3
2023年教
育收费抽
查计划

2023年教
育收费抽
查任务

价格违法
行为

价格违法行为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本辖区的中
学、小学

现场检查 不低于10% 5-11月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价格监督检
查处

4
2023年度
计量监督
检查计划

2023年眼
镜制配场
所、集贸
市场、超
市的在用
计量器具
专项监督
检查

计量监督
检查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
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郑州市眼镜
制配场所、
集贸市场、
超市的在用
计量器具

现场检查

郑州市眼镜
制配场所、
集贸市场、
超市按不低
于6%随机确
定

全年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计量处



4
2023年度
计量监督
检查计划

2023年计
量单位使
用情况专
项监督检
查

计量监督
检查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
项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郑州市区域
内集贸市场
、超市等市
场交易场所
的预包装商
品、散装商
品、农副产
品的标识

现场检查

郑州市区域
内集贸市场
、超市等市
场交易场所
按不低于6%
随机确定

全年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计量处

2023年郑
州市能效
标识计量
专项监督
检查

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
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郑州市区域
内登记的房
间空气调节
器、家用电
冰箱、洗衣
机、电视机
及微波炉、
电饭煲、家
用空气净化
器、燃气灶
、燃气热水
器等小家电
的生产和销
售企业

现场检查

郑州市区域
内登记的房
间空气调节
器、家用电
冰箱、洗衣
机、电视机
及微波炉、
电饭煲、家
用空气净化
器、燃气灶
、燃气热水
器等生产和
销售企业，
按不低于6%
随机确定

全年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4
2023年度
计量监督
检查计划

2023年郑
州市水效
标识计量
专项监督
检查

计量监督
检查

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
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郑州市区域
内登记的淋
浴器、净水
机、坐便器
、智能洗碗
机生产销售
市场主体

现场检查

郑州市区域
内登记的淋
浴器、净水
机、坐便器
、智能洗碗
机生产销售
市场主体按
不低于6%随
机确定

全年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计量处

5

2023年度
在国家新
系统上注
册备案企
业抽查
（非生产
类）计划

2023年度
在国家新
系统上注
册备案企
业抽查
（非生产
类）任务

化妆品注册
人、备案人
（非生产企
业类）的经
营活动检查

对《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化妆品生产经营
监督管理办法》执行情
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非生产类化
妆品注册人
、备案人

现场检查 35% 全年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化妆品监督
管理处

6

2023年度
对重点领
域资质认
定检验检
测机构持
续保持资
质认定的
基本条件
和能力的
抽查计划

2023年度
对重点领
域资质认
定检验检
测机构持
续保持资
质认定的
基本条件
和能力的
抽查任务

检验检测机
构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重点领域资
质认定检验
检测机构 

现 场 检 查
、 书 面 检
查

不低于10% 7-11月

各开发区、
区县（市）
局各自制定
计划并组织
实施

检验检测处

7

2023年度
特殊食品
销售监督
检查计划

2023年度
特殊食品
销售监督
检查任务

婴幼儿配方
食品销售监

督检查

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监
督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食品销售者 现场检查 不低于0.6%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食品流通监
管处



7

2023年度
特殊食品
销售监督
检查计划

2023年度
特殊食品
销售监督
检查任务

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
销售监督检

查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销售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定向 食品销售者 现场检查 不低于0.6%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食品流通监
管处

保健食品销
售监督检查

保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食品销售者 现场检查 不低于0.6%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8

2023年度
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
售质量安
全检查计

划

2023年度
食用农产
品市场销
售质量安
全检查任

务

食用农产品
集中交易市
场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
场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定向 市场开办方 现场检查 不低于20%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食品流通监
管处

食用农产品
销售企业

（者）监督
检查

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
（者）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食用农产品
销售者

现场检查 不低于0.6%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9

2023年度
食品销售
监督检查
计划

2023年度
食品销售
监督检查

任务

校园食品销
售监督检查

校园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食品销售者 现场检查 不低于20%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食品流通监
管处

高风险食品
销售监督检

查

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
查

重点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食品销售者 现场检查 不低于0.6%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9

2023年度
食品销售
监督检查
计划

2023年度
食品销售
监督检查

任务
一般风险食
品销售监督

检查

一般风险食品销售监督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食品销售者 现场检查 不低于0.6%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食品流通监
管处

网络食品销
售监督检查

网络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不定向 食品销售者 现场检查 不低于5% 全年

由开发区、
区县（市）
市场监管局
计划覆盖


